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执行《服务外包统计
报表制度》的通知

[商服贸字(2007)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杭州、南京、成都、武汉、济南市商务主管部门： 

    为及时掌握中国服务外包的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部编制了《服务外包统计报表制度》。目前，该制度已经国家统计局批准（详见附件1），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一、管理机构 
    服务外包统计采用属地管理方式，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内企业，企业的服务外包合同原则上应向注册地的区县级商务主管部门登记。为方便企业登记，经上一级商务主管部门同意，省（市）属企业可以将合同向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登记。
    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基地城市的统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明确服务外包统计的主管处室，并保证统计管理人员的稳定。鉴于目前服务外包与软件出口合同统计运行于同一平台，为方便业务管理与系统培训，请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明确服务外包统计与软件出口统计由同一处室负责。
    二、统计范围及对象 
　　本制度的统计范围包括服务外包企业、服务外包合同、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三部分。 
　　（一）服务外包企业：从事跨境服务外包的企业。 
　　（二）服务外包合同：跨境服务外包合同，我国企业承接国外发包的视为服务外包出口，我国企业向国外企业发包的视为服务外包进口。
　　（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主要统计基地城市资助本基地城市内企业进行的培训情况和认证情况。 

三、报送时间与方式 
服务外包统计应通过“服务外包统计管理系统”进行登记。目前，该系统与“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系统”运行于同一平台。 
    服务外包企业应于每月5日前登记上一月服务外包合同协议情况、执行情况。 
    服务外包企业应在申请账户时登记服务外包企业基本信息，并于每年1月15日前更新上一年度基本信息。 
    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应于每年1月15日前登记人员培训情况、企业认证情况。 
    四、系统登录 
    “服务外包统计管理系统”与“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系统”运行于同一平台。企业在登录合同信息时在“合同类别”项中选择相应类别，以区分软件出口合同与服务外包合同。 
    （一）系统网址 
　　用户可通过公众互联网登录系统。 
　　商务主管部门端：

http://fwwb.fwmys.mofcom.gov.cn/shangwu 
　　企业端：

http://fwwb.fwmys.mofcom.gov.cn/qiye 

（二）账户管理

商务部负责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商务主管部门分配账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为下一级主管部门分配账户。初始用户名、密码请咨询上级主管部门。 
    企业用户可通过企业端网址申请开设新账户，相应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根据企业申请，据实核准其账户。 
    五、启用时间 
    《服务外包统计报表制度》于2007年5月1日开始执行，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将2007年1-4月的数据补入“服务外包统计管理系统”。 
    六、软件出口合同登记 
    新的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系统要求企业分别登记软件出口合同协议情况、执行情况，报送方式、时间与服务外包合同相同。软件出口企业在登记合同协议情况时，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不为其出具《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待合同被执行后，由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实际的执行金额为其出具《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每执行一次出具一份证书。 
    新的合同登记管理系统于2007年4月1日起正式启用，登录方式与“服务外包统计管理系统”相同，旧系统同时废止。 
    七、联系方式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联系人 孟巍 徐兴锋 
电话：010-65197377 65197027 
    技术支持单位 中和志远公司，联系人 张现杰 王林波 
电话：010-8286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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